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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人公司
”），是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通俗地讲
，张三一个人投资开公司，在这家公司，张三是唯一的老板。

公司的运营发展，张三说了算；

公司的人事团建，张三说了算；

公司的企划宣传，张三说了算；

但公司的财产使用，张三说了算吗？

在现实中，由于对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和挪用资金的刑事风险认识不到位，假
如张三将公司财产挪为个人投资从事营利性活动使用，极有可能陷入涉嫌挪
用资金犯罪的刑事风险之中。

本文拟对一人公司老板“说了不算”的方面，可能涉及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
范，展开讨论。

01.

案例说法

案例1：(2017)川1621刑初156号

朱某发起设立了四川房地产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
发。该公司在开发销售某房产项目，共收取购房款4000万余元。但身为公司
法人代表、执行董事的朱某利用职务之便，陆续将1100万元购房款转存于自
己私人银行账户上，后转借给他人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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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朱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资金1100万元进行营利活动，数额
巨大，其行为构成了挪用资金罪，应当依法惩处。

案例2：（2017）陕0928刑初49号

温某一个人出资成立了陕
西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劳务公司
”），经营范围为劳务派遣、劳务中介。劳务公司与多个用工单位签订劳务
派遣合同，依照合同约定，各单位陆续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务公司支付派遣人
员五险一金
及工资。资金到账后，温某利用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之便，自己填写现金
支票，并按照劳务公司预留印鉴在现金支票上盖章，先后多次挪用公司资金
，共计170万余元，用于个人购买彩票、赌博等活动。

法院认为，温某利用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之便，将公司收取的资金
挪作他
用，严重侵害
了劳务公司的法人财产权益
，符合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依法判处挪用资金罪。

这是两起真实的案例，当事人都被判处挪用资金罪。

司法实践和学术理论对于一人公司老板挪用公司资金是否构成犯罪存有较大
争议。

在司法实践中
，有案例认为此行为不构成犯罪，在(2015)延刑初字第786号案例中，当事
人被判无罪；有案例认为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在（2013）罗刑初字第224号、(2018)晋0981刑初128号案例中，当事
人被定挪用资金罪，免予刑事处罚。

在学术理论界，专家学者对于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有不同的见解。

有的观点认为：一人公司利益实际上是股东自己利益，行为没有侵害其他股
东利益，没有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可罚性；

另有观点认为：挪用资金的行为不存在侵害其他股东利益情况，但侵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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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利益和债权人利益，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

但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人公司中，公司老板——也是公司
的唯一股东擅自使用公司账户中的资金，用于个人投资等营利性活动，进而
涉及到刑事犯罪。

即使在无罪和免予处罚的案例中，当事人也曾身陷囹圄，给当事人和公司的
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股东不可疏忽擅自挪用公司资金的风险，心存侥
幸认为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2.

风险识别

尽管企业所处行业领域不同，商业模式与合作方式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企业高
发的具体腐败行为不同，但挪用资金罪是企业中常见的腐败行为类型之一。

在一人公司中，虽然只有一个股东，但一人公司仍具有法人独立资格，而且
股东投资的资金一旦注册成为公司资本后，就不再是股东的个人资金而是公
司的资金。

易言之，尽管一人公司的老板是公司的唯一股东，公司的营收亏损也与唯一
股东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张三从自己左口袋掏出来的钱，经工商登记、创设
公司后便成为了一人公司的公司资产。

因为公司具有法人独立资格，张三不能直接把公司的资产装回到自己的右口
袋中。如果张三想拿回自己在公司的资产，或者通过公司利润分配，或者公
司破产清算，或者注销公司，或者经过公司的相关财物制度审批及程序，才
能够合法合规的回到自己的右口袋中。

否则，张三只拥有公司股份，而不直接占有或拥有公司的资金。故股东滥用
股东权利，将一人公司财产视为自己个人财产任意挪用，从事营利性活动，
甚至是非法活动，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也符合刑法
关于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涉嫌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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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资金罪的关键在于“挪用”。按照辞海
的解释，“挪用”有两个基础含义，一是把原定用于某方面的钱移到别的方
面来用，比如专款专用，不得挪用；二是私自用（不属于自己的钱），比如
挪用公款。具体到本文中，
挪用是指未经公司批准许可，违反财务制度，擅自将公司资金挪作私用。

03.

风险防范

为了防范刑事风险，一人公司股东应当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时刻保持合规
意识，将刑事法律风险化解在日常的工作中，同时为了规范公司的运营发展
，有必要在财务管理、资金使用等方面进行设计和完善：

第一，建制度，明确区分公司资产与股东财产

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杜绝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发生混同的状况。
比如，将公司每一笔业务收入和资金使用均登录在册，形成清晰明确的财务
数据，让公司的每一笔钱的均有迹可查，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
计报告，并聘请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以便能够做到自证清白；

第二，明目的，规范“使用”公司资金的流程

股东在使用公司资金时应当通过规范程序，从源头上排除“挪用”的认定。
加强费用报销、资金支付、薪酬发放等方面的流程建设，尽可能线上转账，
避免使用现金，规范使用公司资金；遵守公司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明确每
一笔钱的使用目的，不擅自变更资金的用途；

第三，防风险，杜绝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意图

在公司经营发生恶化时，股东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淆在一起，容易被认
定为逃避债务、非法占有公司财产的意图，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具有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极有可能被认定为挪用资金罪。所以，在一人公司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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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的情况下，更要注意规范使用公司资产的行为，杜绝可能涉嫌的刑事法
律风险。

结语.

一个股东设立一人公司，并赋予一人公司的法人地位，目的是为了将股东的
其他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分开，从而降低股东的风险。但如果股东通过设立
一人公司而圈钱、套钱甚至挪用钱，则可能涉及刑事风险。

作者丨石大海

文章丨你是公司老板，但你可能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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